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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印章管理制度 

(2022年 8 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印章的管

理及使用，维护公司的利益，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分公司及各下属控股子公司印章的管理和使用，

境外公司用章管理制度另行规定。 

第三条 本制度所指印章为公司各类印章。 

第二章 印章的刻制和颁发 

第四条 公司印章由集团办公室统一负责审批刻制，任何人不得私自刻制。 

第五条 印章刻制的规格、样式等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印章刻制后集团办

公室须及时留下印模并存档。 

第六条 印章因残损、损坏重新刻制的，及时向集团办公室上报申请，经集

团办公室批准后配置或更换印章。 

第三章 印章的保管 

第七条 所有印章必须由公司指定部门保管，部门负责人应指定印章专管人，

严格按照本制度的规定使用。 

第八条 印章专管人应制作印章管理台账，台账中须记录印章名称、印章类

型、数量、保管人员信息。 

第九条 印章专管人每天下班前应检查印章是否齐全，并将全部印章锁进柜

子里妥善保管，不得将印章存放在办公桌上，印章专管人要严格履行保管职责。

严格执行印章使用规范，若不慎遗失、损毁，应立即向公司报备。 

第十条 印章专管人因公出、休假等原因不在岗位时，印章应由印章保管部

门负责人指定人员代管，印章专管人要向代管人员交接工作，交代用章时的注意

事项，代管人员须遵循本制度规定。印章专管人正常到岗后，代管人员应向印章

专管人交接工作。 



 

 2 

第十一条 印章专管人离职，所在部门负责人应监督其将印章管理情况作为

离职移交工作的一部分，交接人应向部门负责人提交书面形式的印鉴交接表，并

注明印章名称及数量、图样、移交人、交接人、移交时间等信息。 

第四章 印章的审批、使用 

第十二条 印章的使用必须严格遵守用章申请审批程序，所有用章人员均严

格按照用章使用范围要求在规定的审批系统中发起审批，并经所有审批节点通过

后用章，印章的使用必须有审批记录。 

第十三条 未按要求发起审批流程、未走审批流程、审批流程发起错误、用

章与审批流程不符、审批流程尚在审核阶段或审核未通过的均不得使用印章。 

第十四条 审批流程审核事项及责任： 

（一）用章部门:用章申请人员负责发起用章流程，并按照使用用途如实填

写申请审批表，上传用章文件至附件区，申请人员为上述内容真实性、准确性负

责。 

（二）用章部门负责人：用章部门负责人审核部门人员发起的用章申请使用

用途、信息、用章内容等是否符合部门及公司的规定和要求，并为部门用章负责。 

（三）其他审批人员：审核流程使用用途、用章文件及内容是否符合用章使

用规定，不符合规定的审批人员有权驳回用章。 

第十五条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项需要按照公司《对外担保管理细则》履行

相关审议程序，在使用公章或合同专用章时，审批系统需要加签董事会秘书或证

券事务代表审批，审批系统上的加签视为登记。 

第十六条 公司禁止以下不规范用章行为： 

（一）在空白纸张、空白文件或空白合同上加盖印章； 

（二）未按照用章流程指定用途使用印章的； 

（三）用章文件、合同存在错误，拒绝更改的； 

（四）用章事项与部门岗位不符合且无正当理由的； 

（五）证照类需要盖章对外出具，拒绝在证照上写明用途的； 

（六）其他违反公司制度，或损害公司利益等不符合用章规定的事项。 

第十七条 公司印章外借应当遵守印章外借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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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借印章时需要按要求发起外借审批流程，未经审批不得外借。 

（二）外借期间，印章只能用于外借申请事由，严禁用于其他事项，借用人

对印章的使用后果承担责任。 

（三）借用人归还印章时必须保证完好无损，若外借使用期间使其损毁或丢

失的应及时上报印章专管人，由专管人员按照本制度补办。 

（四）借用人应按借用时间及时归还印章，如遇特殊情况需延期归还的，借

用人应提交延期审批流程后次日归还。 

第五章 印章的停用和缴销 

第十八条 印章因残损、损坏或遗失以及公司名称变更、公司注销等原因，

导致印章作废的，应由印章专管人按规定将印章作废。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制度解释权属公司董事会。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正式生效，修改时亦同。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印章的刻制和颁发
	第三章 印章的保管

